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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安徽森源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贵公司 2018 年 7 月 4 日下发的《关于安徽森源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的要求，开源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源证券”或“主办券商”）作为安徽森源林业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源股份”、“拟挂牌公司”或“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主办券商，已会同拟挂牌公司对反

馈意见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和落实，现将反馈意见的落实情况逐条报

告如下。 

如无特别说明，本反馈意见回复中所使用的简称与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的

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本反馈意见回复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仿宋（加粗）  反馈意见所列问题； 

●宋体          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的回复、说明及核查意见； 

●楷体（加粗）  对《公开转让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补充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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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公转书，“剩余约 600 亩林地因林权分散于高田组内各家农户，

且年代较远，难以取得林权证。针对前述 600 亩林地，祁门县祁山镇林业工

作站出具书面证明，证实该片林地所有权人为高田村村民小组及部分组民；

高田村村民小组出具书面证明，确认林地土名、面积、四至与租赁合同一致，

证明所租林地、承包方及转租情况属实，并承诺如给森源股份造成经济损失，

由该村民小组承担全部责任。” 

请主办券商、会计师核查公司上述林地情况，就相关资产（如无形资产、

存货、生产性生物资产等）的确认计量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及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发表专业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 

（1）尽调过程及事实依据 

主办券商针对公司租赁的高田组林地，取得了林地租赁合同及部分林权

证，取得了祁门县祁山镇林业工作站、高田村村民小组、控股股东王立伟出

具的书面声明，核查合同内容（租赁期限、租金数额等）是否完备、合规，是

否按照合同规定条款执行。对无形资产、存货、生产性生物资产、长期待摊费用

明细表复核加计是否正确，并与总账数和明细账合计数核对是否相符。针对租赁

林地的会计处理，主办券商查看了记账凭证和原始凭证，确认待摊费用收益期及

其摊销方法是否合理，复核计算是否正确，会计处理是否正确；检查大额待摊费

用发生的原始凭证及相关文件、资料，以核查其发生额是否正确；核查摊销政策

是否符合会计制度的规定，复核计算摊销额及相关的会计处理是否正确，前后期

是否保持一致，是否存在调节利润的情况。 

（2）分析过程 

①上述林地详细情况 

公司租赁祁山镇光明村高田组高山、大坑头、拇指湾林地约 900 亩。该

处林地系沈红转租给公司经营，公司与村民小组及承包方签署《林地租赁合

同》，转租方沈红与村民小组签署《造林合同》，其中约 300 亩林地对应林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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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编号“祁门县林证字（2008）第 2401005833 号”，剩余约 600 亩林地因林权

分散于高田组内各家农户，且年代较远，难以取得具体林权证。针对前述 600

亩林地，主办券商取得了祁门县祁山镇林业工作站出具的书面证明，证实该

片林地所有权人为高田村村民小组及部分组民。主办券商取得了高田村村民

小组出具的书面证明，确认林地土名、面积、四至与租赁合同一致，证明所

租林地、承包方及转租情况属实，并承诺如给森源股份造成经济损失，由该

村民小组承担全部责任。 

针对前述林地租赁未能取得林权证的情况，主办券商对公司控股股东王

立伟进行了访谈，公司选择承租高田组林地的原因系上述林地与公司已有山

场相邻，公司出于规模经营、便利管理的目的选择承租上述林地。公司将继

续跟进林权证办理情况，根据当地林业局反馈，2018 年内预计可以取得林权

证。针对上述林地租赁行为，公司控股股东王立伟出具承诺，承诺若因上述

租赁行为导致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对林地租赁事宜进行任何形式的处罚，或因

上述林地存在权利瑕疵而引发权属纠纷，导致公司的正常经营受到影响，控

股股东愿意赔偿公司及子公司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同时，主办券商取得了

控股股东王立伟出具的承诺，针对前述高田组未能取得林权证的部分林地，

如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仍无法取得林权证，公司将解除上述租赁合同，

控股股东愿意赔偿公司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 

主办券商对上述位于高田组的林地进行了实地查看，该片山场植被主要

为阔叶林，长势一般，多为胸径 8 厘米以下，疏密度为 0.5 左右，公司租赁

该片山场主要用于更新营造杉木林。 

公司取得租赁林地时，林地租金计入“长期待摊费用”在受益期按直线

法，每月摊销，合同约定租赁期间为 2011 年 11 月 20 日至 2049 年 9 月 10

日。以上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由于上述资产属于公司实际控制和使用，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对资产

的定义：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

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所以将上述林木资产计入公司资产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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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公司租赁高田组林地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

求，相关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②无形资产计量 

主办券商核查了无形资产入账的相关凭证、合同、发票等原始凭证，对

公司无形资产的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及其合法合规性进行了

核查。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6 号-无形资产》，企业应当于取得无形资产时分

析判断其使用寿命。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为有限的，应当估计该使用寿命的

年限或者构成使用寿命的产量等类似计量单位数量；无法预见无形资产为企

业带来经济利益期限的，应当视为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使用寿命有

限的无形资产，其应摊销金额应当在使用寿命内系统合理摊销。使用寿命不

确定的无形资产不应摊销。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规定，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

形资产，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每年都应当进行减值测试。 

公司的主要无形资产为林地使用权，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自可供使用

时起，对其原值在其预计使用寿命内采用直线法摊销。预计使用寿命如下 

类别 预计使用寿命 

林地使用权 3-50 年 

软件 5 年 

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的规定，每年对林地使用权

进行减值测试，主办券商对减值测试进行复核。 

针对无形资产确认计量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主办券商通过查阅公

司经审计的财务报告、询问会计人员，了解公司无形资产的计价政策、摊销

方法、摊销年限，评价相关会计政策和估计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判断其合理性；通过查阅资产评估报告、资产权属证明、账簿等方法，评价

无形资产的入账价值是否有充分的依据，对公司购买的无形资产，关注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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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方关系，无形资产定价是否合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关注购入无形资产是否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手续是否齐全；

当预计某项无形资产已经不能带来未来经济效益时，关注公司是否已将该项

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予以转销。 

通过上述核查手段，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对无形资产的确认计量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③存货、生物资产计量 

公司生物资产包括消耗性生物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和公益性生物资产。存

货全部为消耗性生物资产。 

主办券商访谈了公司管理层和财务人员，了解公司生产性生物资产、消

耗性生物资产划分依据、初始入账价值如何确定、生产成本的归集内容与分

配方法、营业成本的结转方法；取得了报告期内公司生物资产明细表，核查

生物资产分类核算情况；组织参与了生物资产实地盘点和监盘工作，并根据

实盘实测结果进行了减值测试和毛利率合理性评测。 

公司存货全部是消耗性生物资产，分类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面积（亩） 

消耗性生物资产：     

用材林  82,224,533.52    82,224,533.52   117,044.55  

种苗  1,409,143.81    1,409,143.81   540.52  

合计  83,633,677.33    83,633,677.33   117,585.07  

（续）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面积（亩） 

消耗性生物资产：     

用材林  83,619,234.19    83,619,234.19   117,044.55  

公益林  9,050,218.71    9,050,218.71   6,492.00  

种苗  222,549.50    222,549.50   504.93  

合计  92,892,002.40    92,892,002.40   124,04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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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消耗性生物资产成本构成明细增减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元 

2017 年度 

项目 购林成本 地租 造林抚育 造林修路 小计 

期初数 85,877,473.09 1,687,196.76 3,017,301.71 2,310,030.84 92,892,002.40 

本期增加 1,370,300.00 1,199,973.58 1,863,790.06 34,393.75 4,468,457.39 

本期减少 11,752,464.92 379,322.19 873,970.45 721,024.90 13,726,782.46 

期末数 75,495,308.17 2,507,848.15 4,007,121.32 1,623,399.69 83,633,677.33 

（续） 

2016 年度 

项目 购林成本 地租 造林抚育 造林修路 小计 

期初数 95,411,730.18 632,062.57 2,173,153.31 2,284,350.96 100,501,297.02 

本期增加 4,167,395.00 1,188,539.51 864,107.68 140,036.00 6,360,078.19 

本期减少 13,701,652.09 133,405.32 19,959.28 114,356.12 13,969,372.81 

期末数 85,877,473.09 1,687,196.76 3,017,301.71 2,310,030.84 92,892,002.40 

消耗性生物资产的成本构成主要是：地租款、林木款、造林抚育款、造

林修路款。公司购买的消耗性生物资产如果未郁闭，发生的费用增加资产成

本，如果已郁闭，发生的费用全部费用化，列入管理费用。 

从上表可以看出，公司的消耗性生物资产增加主要是林木和地租款，抚

育和造林修路占比较少，因为公司购买的林木主要以郁闭林为主。减少的消

耗性生物资产是整体转让林木和砍伐林木时结转的成本。从报告期内来看，

变动趋势接近，变动合理。 

公司生产性生物资产主要是 2017 年开始种植的香榧、蒲公英等经济作

物。具体情况见下表： 

名称 种植地点 数量（亩） 金额（元） 
生产性生物资

产类别 

香榧 宁国市方塘乡潘茶村苍坑村 3,765.00 647,058.00 未成熟 

香榧 下枫进坞进洞桥 53.90 320,173.62 未成熟 

香榧 四亩八 39.90 247,068.86 未成熟 

香榧 龙周坑 49.00 307,882.72 未成熟 

香榧 井湾 57.40 252,665.53 未成熟 

蒲公英 下枫进坞进洞桥 23.10 34,662.85 未成熟 

蒲公英 四亩八 17.10 25,659.51 未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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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种植地点 数量（亩） 金额（元） 
生产性生物资

产类别 

蒲公英 龙周坑 21.00 31,511.67 未成熟 

蒲公英 井湾 24.60 37,576.67 未成熟 

合计  4,051.00 1,904,259.43  

生产性生物资产的成本构成主要是地租款、苗木款和抚育费。在达到预

定生产经营目的前发生的支出全部资本化。 

主办券商依据准则要求，对生物资产的确定标准、分类、减值处理、初始计

量、后续计量及营业成本的结转方法进行了核查如下： 

A、消耗性生物资产 

消耗性生物资产是指为出售而持有的、或在将来收获为农产品的生物资

产，包括用材林等。消耗性生物资产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自行栽培、营

造的消耗性生物资产的成本，为该资产在郁闭前发生的可直接归属于该资产

的必要支出，包括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借款费用。消耗性生物资产在郁闭后发

生的管护等后续支出，计入当期损益。 

消耗性生物资产在收获或出售时，采用加权平均法按账面价值结转成

本。 

各类林木到达郁闭的郁闭度以及郁闭度指标报告期内变化情况。根据

《造林技术规程》（GB/T15776-2006），造林后需进行抚育，连续进行 3-5 年；

造林后 3-5 年进行成林验收。 

公司对森林进行集约化经营，对幼林抚育较多，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结

合林业实务特点，确定造林后第四年末（含造林当年）林木郁闭。郁闭时，

一般情况下，杉木的郁闭度为 0.3、马尾松为 0.2，阔叶林为 0.3。 

B、生产性生物资产 

生产性生物资产是指为产出农产品、提供劳务或出租等目的而持有的生

物资产，包括经济林、种苗等。生产性生物资产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自

行营造或繁殖的生产性生物资产的成本，为该资产在达到预定生产经营目的

前发生的可直接归属于该资产的必要支出，包括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借款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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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产性生物资产在郁闭或达到预定生产经营目的后发生的管护费用计入

当期损益。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采用直线法计算，按各类生物资产估计的使

用年限扣除残值后，确定折旧率。公司至少于年度终了对生产性生物资产的

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如发生改变则作为会计估计变

更处理。生产性生物资产出售、盘亏、死亡或毁损的处置收入扣除其账面价

值和相关税费后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C、公益性生物资产 

公益性生物资产是指以防护、环境保护为主要目的的生物资产，包括防

风固沙林、水土保持林和水源涵养林等。公益性生物资产按照成本进行初始

计量。自行营造的公益性生物资产的成本，为该资产在郁闭前发生的可直接

归属于该资产的必要支出，包括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借款费用。公益性生物资

产在郁闭后发生的管护费用等后续支出，计入当期损益。公益性生物资产按

成本进行后续计量。公益性生物资产不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公益性生物资产

出售、盘亏、死亡或毁损的处置收入扣除其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后的差额计

入当期损益。 

公司生物资产的成本主要是地租款、苗木款、抚育款、造林修路款。公

司购买的消耗性生物资产如果未郁闭，发生的费用增加资产成本，如果已郁

闭，发生的费用全部费用化，列入管理费用。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P79 页）第四节《生物资产的收获

与处置》”（三）成本结转方法，在收获时点企业应当将该时点归属于某农产

品生产成本的账面价值结转为农产品的成本 ,借记：“农产品”科目,贷记“农业

生产成本——农产品”科目”。具体的成本结转方法包括加权平均法、个别计

价法、蓄积量比例法、轮伐期年限法等。企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用合适的

成本结转方法,但是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蓄积量比例法、轮伐期年限法、

折耗率法等方法都是林业中通常使用的方法,具有林业的特殊性。” 

公司成本结转方法选择加权平均法，主要原因是： 

a、公司出售林木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整体转让，二是砍伐出售，砍



9 

伐出售也是某几个地块上的林木整体砍伐。所以采用加权平均法比较适用。 

b、参照其他上市公司做法。 

湖北九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新三板上市）2015 年度报告会计报表附注

“10、生物资产，消耗性生物资产在出售时，采用加权平均法按账面价值结转

成本。”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主板上市）2015 年度报告会计报表附注

“12、存货，（2）本集团存货取得时按实际成本计价。原材料、库存商品、委

托加工物资发出时采用加权平均法度计价。”“18、生物资产（2）生物资产的

分类①消耗性生物资产，消耗性生物资产在收获或出售时，采用加权平均法

按账面价值结转成本。” 

公司成本结转方法：公司对于消耗性林木资产在皆伐采伐时按照其账面

价值（以行政村（组）为单位核算其应结转成本并根据采伐证载面积计算）

结转成本；在择伐采伐时按照其账面价值（以行政村（组）为单位核算其应

结转成本并根据采伐证载面积与择伐强度之积计算）结转成本，砍伐以及运

输费用计入砍伐生产直接结转，结转成本的方法为加权平均法。 

皆伐采伐成本计算公式=山场总成本*采伐证载明面积/山场总面积 

择伐采伐成本计算公式=山场总成本*采伐证载明面积*采伐强度/山场面

积 

综上所述，报告期公司生产性生物资产、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划分、成本

归集与结转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要求。 

（3）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公司租赁高田组林地的会计处理及相关资产

（如无形资产、存货、生产性生物资产等）的确认计量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要求，相关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2、关于 2016 年所有者权益变动表。请主办券商、会计师核查说明“上

年年末余额、股东投入的普通股、股东权益内部结转-其他”相关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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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报表列报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要求、是否与一般处理惯例相符发表

专业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 

（1）尽调过程及事实依据 

主办券商查询了历次增资、股改相关的三会文件，核查公司收到股东增资的

银行流水、验资报告，查询银行明细账、会计凭证，会计报表。 

（2）分析过程 

2016 年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实收资本（或股本) 资本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上年年末余额  10,000,000.00   10,000,000.00   -14,019,589.51   5,980,410.49  

二、本年年初余额  10,000,000.00   10,000,000.00   -14,019,589.51   5,980,410.49  

三、本期增减变动金额（减少

以“－”号填列） 
  -7,407,444.32   18,294,636.34   10,887,192.02  

（一）综合收益总额    -312,807.98   -312,807.98  

（二）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  10,000,000.00   13,792,555.68    23,792,555.68  

1.股东投入的普通股  10,000,000.00   13,792,555.68    23,792,555.68  

（四）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10,000,000.00   -21,200,000.00   18,607,444.32   -12,592,555.68  

4.其他  -10,000,000.00   -21,200,000.00   18,607,444.32   -12,592,555.68  

四、本年年末余额  10,000,000.00   2,592,555.68   4,275,046.83   16,867,602.51  

①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上年年末余额为 5,980,410.49 元，其中：实收资本为

10,000,000 元，资本公积为 10,000,000 元，未分配利润为-14,019,589.51 元。 

具体业务背景如下： 

森源有限原计划于 2015 年底整体变更为股份制公司，但由于公司累计亏损，

未分配利润为负数，股改时会出现净资产审计值低于注册资本的情况。根据《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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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折合的实收股本

总额不得高于公司净资产额。 

森源有限为解决股改时净资产低于公司实收股本的问题，于 2015 年 12 月召

开股东会，同意股东王立伟追加投资 1,00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2015 年 12 月 18

日，股东王立伟出资 1,000 万元。本次出资实质上为控股股东对公司的捐赠，因

此会计核算上按捐赠处理。 

根据财政部《关于做好执行会计准则企业 2008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函

[2008]60 号）第一条第（三）款第 8 点“企业接受的捐赠和债务豁免，按照会计

准则规定符合确认条件的，通常应当确认为当期收益。如果接受控股股东或控股

股东的子公司直接或间接的捐赠，从经济实质上判断属于控股股东对企业的资本

性投入，应作为权益性交易，相关利得计入所有者权益（资本公积）。”另根据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若干税务处理问题的公告》（国家税

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29 号），“二、企业接收股东划入资产的企业所得税处理。

（一）企业接收股东划入资产（包括股东赠予资产、上市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过

程中接收原非流通股股东和新非流通股股东赠予的资产、股东放弃本企业的股

权，下同），凡合同、协议约定作为资本金（包括资本公积）且在会计上已做实

际处理的，不计入企业的收入总额，企业应按公允价值确定该项资产的计税基

础。”故股东投资或捐赠，属于权益性交易，没有增加注册资本，相关利得应该

记入所有者权益，因此计入资本公积不违反会计准则规定。 

因此，控股股东王立伟的出资款 1,000 万元全部计入资本公积，母公司资本

公积增加至 1,000 万元。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母公司经营性亏损 14,019,589.51 元，故未分配利

润为-14,019,589.51 元。 

②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由于公司净资产仍小于实收资本，公司未能按

照原计划实施股份制改造。控股股东王立伟分别于 2016 年 1 月 26 日出资 320

万元，于 2016 年 7 月 29 日出资 800 万元，以解决股改时净资产小于实收资本的

问题。以上出资仍然为控股股东对公司的捐赠，因此会计核算上仍然按捐赠处理，

全部计入资本公积。截至 2016 年 7 月 29 日，母公司资本公积增加至 2,1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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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6 年 7 月 31 日，森源有限所有权权益为 12,592,555.68 元，其中：

实收资本 10,000,000 元，资本公积 21,200,000 元，未分配利润-18,607,444.32 元。 

2016 年 9 月，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9 月 10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通过股东会决议，审议通过了将

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方案，公司以 2016 年 7 月 31 日为基准日，以全

部股东共 3 人作为股份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以经审计的账面净

资产 12,592,555.68 元按 1.2593:1 的比例折合股份公司股本 1,00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其余未折股本部分 2,592,555.68 元计入股份公司资本公积。整体变更设立

的股份公司股本为 1,000 万元，折合的股本总额不高于公司净资产额，符合法律

规定。由各发起人按照各自在公司的出资比例持有相应数额的股份，整体变更设

立股份公司。 

森源股份股改时，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其他，实收资本减少 10,000,000

元，资本公积减少 21,200,000 元，未分配利润减少-18,607,444.32 元。净资产折

股投入后普通股股本增加 10,000,000 元，净资产折合股本后的余额增加资本公积

2,592,555.68元。加之前期控股股东王立伟分别于 2016年 1月 26日出资 3,200,000

元，2016 年 7 月 29 日出资 8,000,000 元，2016 年资本公积共计增加 13,792,555.68

元。 

综上所述，2016 年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上年年末余额、股东投入的普通股、

股东权益内部结转-其他的相关会计处理及报表列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

定，与一般处理惯例相符。 

（3）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2016 年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上年年末余额、股东

投入的普通股、股东权益内部结转-其他的相关会计处理及报表列报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规定，与一般处理惯例相符。 

3、公司存在占用基本农田种植经济作物及花卉的情况。请主办券商、

律师说明公司占用基本农田不属于改变基本农田用途、可以在基本农田上进

行农业结构调整，符合《基本农田保护条例》规定的法律依据。请公司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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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占用基本农田的规范情况。 

【公司回复】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之“三、公司主要技术、资产和资质情况”

之“（二）公司主要资产情况”之“2、无形资产”中补充披露如下： 

“（4）土地使用权 

②公司及子公司租赁土地 

截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公司及子公司租赁土地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出租方 承租方 租赁期限 
面积

（亩） 
租金 座落 

1 
黄山森源园林绿

化有限公司 
森源有限 

2016/01/01-2

020/06/30 
420.00 

12.60 万

元/年 

金字牌镇横联村、

金字牌镇石川村 

2 
中关镇秋千村茅

屋组 
安庆森源 

2016/12/13-

2018/7/9 
46.68 

每亩每

年 450

元 

中关镇秋千村茅

屋组 

3 
中关镇秋千村塘

湾组 
安庆森源 

2016/12/13-

2018/7/9 
16.44 

每亩每

年 450

元 

中关镇秋千村塘

湾组 

4 
中关镇秋千村朱

龙组 
安庆森源 

2016/12/13-

2018/7/9 
24.01 

每亩每

年 450

元 

中关镇秋千村朱

龙组 

5 
中关镇秋千村茅

屋组 
安庆森源 

2017/01/01-

2018/7/9 
5.50 

每亩每

年 450

元 

中关镇秋千村茅

屋组 

6 
中关镇秋千村朱

龙组 
安庆森源 

2017/01/01-

2018/7/9 
27.89 

每亩每

年 450

元 

中关镇秋千村朱

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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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第 1 项农村土地租赁，系森源园林转租给森源有限，分别为横联村新庄

道班路边 220 亩耕地与石川土名下边坞 200 亩耕地。横联村、石川村将上述耕地

租赁给森源园林，均经过了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并报镇人民政府批准。

森源园林将上述土地转租给森源有限，经过了横联村、石川村村民委员会同意。 

上述第 2 至 6 项农村土地租赁，安庆森源均与村民小组签订了《田地租赁合

同书》，租赁行为均经过了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并报镇人民政府批准。 

报告期内，公司承租上述土地时，上述租赁土地属于基本农田，公司在上

述土地上培育经济作物香榧、白芨，第 1 项租赁土地中存在部分花卉种植。 

根据祁门县国土资源局发布的《祁门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调整方案》，确定祁门县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为 8,657.14 公顷，本次调整完善后

祁门县 2020 年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为 8,248.13 公顷，比原规划目标减少 409.01

公顷。根据《金字牌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上述第 1项位于

金字牌镇的租赁土地规划用途已由农用地调整为建设用地，现行规划于 2017 年

12月经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目前，上述土地尚未办理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仍然保留其原本的农业用途。 

根据祁门县国土资源局出具的《关于安徽森源林业股份有限公司租用金字

牌镇集体土地的情况说明》，主管部门确认：“森源股份在租赁土地上的生产

经营活动未改变土地用途，不存在造成原土地生态利用条件难以恢复的情形，

不存在因违反国土资源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的情形，租赁土地所涉及农户

不存在上访情况，亦未对土地租赁提出过任何异议，双方已经形成了稳定和谐

的土地流转关系。 

森源股份使用规划调整后土地培育香榧、白芨及种植花卉的情形，不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应当禁

止或受到处罚的违法占用基本农田的情形，不存在其他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农田保护

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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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租赁的土地位于金字牌镇，当地耕地资源丰富，寻找田力相近、地理

位置邻近的替代土地不存在重大障碍。针对上述第 1 项土地租赁，公司控股股

东王立伟出具承诺，“若未来公司租赁金字牌镇土地之用地单位需要办理建设

项目用地预审，公司将积极配合用地单位进行种植基地搬迁，搬迁费用由控股

股东承担。若因上述租赁行为导致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对土地租赁事宜进行任何

形式的处罚，或因上述土地存在权利瑕疵而引发权属纠纷，导致公司的正常经

营受到影响，控股股东愿意赔偿公司及子公司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 

针对上述第 2 项至第 6 项土地租赁，为规范公司用地行为，公司已主动与

出租方解除租赁关系。2018 年 7 月 9 日，子公司安庆森源分别与岳西县中关镇

秋千村茅屋组、塘湾组、朱龙组签署了《解除田地租赁合同书》，上述解除租

赁关系的行为均已经过中关镇秋千村村民委员会、中关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中关镇人民政府批准。2018 年 7 月 9 日，子公司安庆森源与安庆伊田生态农林

有限公司签署了《苗圃基地转让合同》，将种植基地经营权、地上作物的所有

权和地面构件物的所有权全部转让给安庆伊田生态农林有限公司，上述转让行

为经中关镇秋千村村民委员会同意。 

上述第 2 项至第 6 项土地原用于培育香榧、白芨，且租赁面积较小，报告

期内尚未形成收入。上述土地解除租赁后，公司仍有金字牌镇租赁土地 420 亩

用于培育香榧、白芨，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针对报告期内公司租赁基本农田用于种植经济作物的行为，当地国土资源

主管部门确认：“（1）公司在租赁土地上的生产经营活动未改变土地用途，不

存在造成原土地生态利用条件难以恢复的情形；（2）公司使用基本农田培育香

榧、白芨等经济作物的情形，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和

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应当禁止或受到处罚的违法占用基本农田的情形；（3）

公司不存在其他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的情形。”同时，当地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出具了无违法违规证明，公司及子公

司报告期内不存在违反国土资源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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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公司租赁土地中不涉及基本农田，公司不存在占用基本农田的

情形，公司的用地行为已经完成整改规范。” 

【主办券商回复】 

（1）尽调过程及事实依据 

主办券商查阅了《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对公司租赁土

地进行了实地查看，查阅了祁门县人民政府网站公开信息，电话访谈了祁门

县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主办券商取得了当地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

文件，取得了控股股东王立伟出具的声明承诺，取得了子公司安庆森源分别

与岳西县中关镇秋千村茅屋组、塘湾组、朱龙组签署的《解除田地租赁合同

书》，取得了子公司安庆森源与安庆伊田生态农林有限公司签署的《苗圃基

地转让合同》。 

（2）分析过程 

截至第一次反馈意见回复出具日，公司及子公司租赁土地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出租方 承租方 租赁期限 
面积

（亩） 
租金 座落 

1 
黄山森源园林绿

化有限公司 
森源有限 

2016/01/01-2

020/06/30 
420.00 

12.60 万

元/年 

金字牌镇横联村、

金字牌镇石川村 

2 
中关镇秋千村茅

屋组 
安庆森源 

2016/12/13-2

036/12/12 
46.68 

每亩每

年 450

元 

中关镇秋千村茅

屋组 

3 
中关镇秋千村塘

湾组 
安庆森源 

2016/12/13-2

036/12/12 
16.44 

每亩每

年 450

元 

中关镇秋千村塘

湾组 

4 
中关镇秋千村朱

龙组 
安庆森源 

2016/12/13-2

036/12/12 
24.01 

每亩每

年 450

元 

中关镇秋千村朱

龙组 

5 中关镇秋千村茅 安庆森源 2017/01/01-2 5.50 每亩每 中关镇秋千村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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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出租方 承租方 租赁期限 
面积

（亩） 
租金 座落 

屋组 036/12/31 年 450

元 

屋组 

6 
中关镇秋千村朱

龙组 
安庆森源 

2017/01/01-2

036/12/31 
27.89 

每亩每

年 450

元 

中关镇秋千村朱

龙组 

经主办券商核查，公司承租上述土地时，上述租赁土地属于基本农田，

公司在上述土地上培育经济作物香榧、白芨，第 1 项租赁土地中存在部分花

卉种植。 

主办券商对上述土地进行了实地查看，取得了种植基地管理手册，查看

了种植基地自开办以来的工作日志，公司不存在破坏基本农田、改变土地用

途的情况。同时，针对基本农田保护，公司也通过使用有机肥、轮作、科学

灌溉等方式进行基本农田的田力保护。 

针对上述第一项土地租赁，主办券商查阅了祁门县人民政府网站公开信

息，电话访谈了祁门县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根据祁门县国土资源局发布的

《祁门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方案》，确定祁门县基本农

田保护目标为 8657.14 公顷，本次调整完善后祁门县 2020 年基本农田保护面

积为 8248.13 公顷，比原规划目标减少 409.01 公顷。根据《金字牌镇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上述位于金字牌镇的租赁土地规划用途已由

农用地调整为建设用地，现行规划于 2017 年 12 月经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实

施。目前，上述土地尚未办理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仍然保留其原本的农业用

途。 

主办券商取得了祁门县国土资源局出具的《关于安徽森源林业股份有限

公司租用金字牌镇集体土地的情况说明》，主管部门确认：“森源股份在租赁

土地上的生产经营活动未改变土地用途，不存在造成原土地生态利用条件难

以恢复的情形，不存在因违反国土资源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的情形，租

赁土地所涉及农户不存在上访情况，亦未对土地租赁提出过任何异议，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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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形成了稳定和谐的土地流转关系。 

森源股份使用规划调整后土地培育香榧、白芨及种植花卉的情形，不属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应当

禁止或受到处罚的违法占用基本农田的情形，不存在其他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农田保

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情形。” 

公司租赁的土地位于金字牌镇，当地耕地资源丰富，寻找田力相近、地

理位置邻近的替代土地不存在重大障碍。针对上述第一项土地租赁，公司控

股股东王立伟出具承诺，“若未来公司租赁金字牌镇土地之用地单位需要办

理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公司将积极配合用地单位进行种植基地搬迁，搬迁费

用由控股股东承担。若因上述租赁行为导致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对土地租赁事

宜进行任何形式的处罚，或因上述土地存在权利瑕疵而引发权属纠纷，导致

公司的正常经营受到影响，控股股东愿意赔偿公司及子公司由此造成的一切

损失。”经公司初步测算，未来可能发生的搬迁费用约为 60 万元，其中包括

作物移栽、保护人工费用约 42 万元，工具费用及运输费用约 18 万元。 

针对上述第二项至第六项土地租赁，为规范公司用地行为，公司已主动

与出租方解除租赁关系。2018 年 7 月 9 日，子公司安庆森源分别与岳西县中

关镇秋千村茅屋组、塘湾组、朱龙组签署了《解除田地租赁合同书》，该解

除租赁关系的行为经中关镇秋千村委会、中关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中关镇

人民政府同意。2018 年 7 月 9 日，子公司安庆森源与安庆伊田生态农林有限

公司签署了《苗圃基地转让合同》，将种植基地经营权、地上作物的所有权

和地面构件物的所有权全部转让给安庆伊田生态农林有限公司，上述转让行

为经中关镇秋千村村民委员会同意。 

上述土地原用于培育香榧、白芨，且租赁面积较小，报告期内尚未形成

收入。上述土地解除租赁后，公司仍有金字牌镇租赁土地 420 亩用于培育香

榧、白芨，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针对报告期内公司租赁基本农田用于种植经济作物的行为，主办券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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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当地国土资源部门出具的证明，主管部门确认：“（1）公司在租赁土地

上的生产经营活动未改变土地用途，不存在造成原土地生态利用条件难以恢

复的情形；（2）公司使用基本农田培育香榧、白芨等经济作物的情形，不属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应当禁止或

受到处罚的违法占用基本农田的情形；（3）公司不存在其他违反《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农田

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情形。”同时，主办券商取得

了当地国土资源部门出具的无违法违规证明，公司及子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

违反国土资源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的情形。 

综上所述，截至本反馈回复出具日，公司租赁土地中不涉及基本农田，

公司不存在占用基本农田的情形，公司的用地行为已经完成整改规范。 

（3）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截至本反馈回复出具日，公司租赁土地中不

涉及基本农田，公司不存在占用基本农田的情形，公司的用地行为已经完成

整改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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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

责任公司《关于安徽森源林业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回

复》签章页） 

 

项目负责人签字： 

 

______________ 

     刘新鹏 

 

 

项目小组人员签字：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刘新鹏            周建伟            王天泓            张丹丹 

 

 

 

项目内核专员签字： 

 

______________ 

    吴黎敏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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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安徽森源林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安徽森源林业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

回复》签章页） 

 

 

 

 

 

 

 

安徽森源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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